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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现行章程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制订，最

近一次修改是2015年10月9日。 

因生产经营情况、战略规划、内控管理和长期发展的需要，公司现拟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作相应修订，相关修订条款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有关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准登记后生效（修改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二条： 

原文为：“公司的经营宗旨：立足本业，开拓创新，不断提高经营效率，持续为股东

创造价值，为中国的医药及生殖健康等事业尽企业之责任。” 

现修改为：“公司的经营宗旨：品质第一，创新驱动，提供更优的医药健康产品及医

疗服务，让生命之树常青。” 

2、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原文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药品研发；生物技术研发；化工

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研发、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对产业的投资及

管理、教育项目的投资；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叁级）；组织“三来一补”业务。

（上述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现修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药品研发；生物技术研发；化

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研发、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对医药产业、医

疗机构的投资及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叁级）；组织“三来一补”业务。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上述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3、修改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三）项： 

原文为：“审议批准交易金额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关联

交易及重大出售、收购资产事宜；” 

现修改为：“审议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即交易金

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交易（受赠现金

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4、修改公司章程第九十七条第（十五）款： 

原文为：“审议批准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下，或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下的关联交易；” 

现修改为：“审议批准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 

5、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二条： 

原文为：“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二）

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三）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运用公司资

产做出投资决策、资产处置、银行贷款、进口开立信用证等的权限为：在叁仟万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以上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非须经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的事项。董事长应就有关决策事宜及执行情况于下次董事会召开时，向董事会作

专题汇报，并将相关决议记录交董事会备档；（四）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现修改为：“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三）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运用

公司资产做出投资决策、资产处置、银行贷款、进口开立信用证等的权限为：在叁仟万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非须经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董事长应就有关决策事宜及执行情况于定期董事会召开时，向董

事会作专题汇报，并将相关决议记录交董事会备档；（四）审议批准未达到提交董事会审

议标准的关联交易；（五）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    


